附件2
肉品分割配送主体自查表（参考样式）
	序号
	自查事项
	自查结果
	备注

	1
	持有营业执照并在有效期内，营业执照地址应包含分割场所地址；经营范围包含“鲜肉批发”或“鲜肉零售”。
	□是 □否
	

	2
	具有与其分割数量相适应的肉品分割场所，保持场所环境整洁，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适当的距离，防止交叉污染。
	□是 □否
	

	3
	配备必要的保温、冷藏或者冷冻等设施设备并保持有效运行。
	□是 □否
	

	4
	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是 □否
	

	5
	使用的刀具、容器、操作台、案板等，应进行清洗消毒。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对人体安全、无害。
	□是 □否
	

	6
	具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是 □否
□合理缺项
	企业

	7
	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是 □否
□合理缺项
	企业

	8
	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其开展培训和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经考核并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
	□是 □否
□合理缺项
	企业

	9
	对职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是 □否
□合理缺项
	企业

	10
	建立并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是 □否
	

	11
	建立食用农产品销售记录制度，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是 □否
□合理缺项
	企业

	12
	及时清理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肉品。
	□是 □否
	

	13
	未发现经营、采购、使用有下列情形的生猪产品：
（一）没有检疫、检验合格证明的；
（二）腐败变质、污秽不洁或者有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三）非法屠宰厂（场）生产的；
（四）注水或者注入、涂抹了有毒、有害物质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其他不得流通情形的生猪产品。
	□是 □否
	

	14
	运输车辆应符合保障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运输容器、工具和设备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污染，未将肉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卫生，使用前后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是 □否
	

	15
	委托运输肉品的，对承运人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并监督承运人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运输，如实记录委托方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运输结束后二年。
	□是 □否
□合理缺项
	

	16
	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停止销售并采取整改措施。
	□是 □否
	

	17
	发现销售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立即停止销售。对停止销售的食用农产品，按照要求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召回和处理情况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是 □否
	

	18
	具有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定期检查本企业各项食品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自查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时，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是 □否
□合理缺项
	企业

	其他需要记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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